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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系统研究不同类型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中的差异和共性问题，对于提高自然资源

要素整体配置效率、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释放新发展动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从

法律、产权、市场流动性、价格、金融五个维度，分别分析了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

森林资源、海洋资源市场化改革的研究进展和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而提出推动自然资源法典

化综合立法，构建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立全国统一、多品种、深层次、跨区域、多主

体参与的自然资源交易平台，形成“市场决定+政府调控”的价格形成体系，开拓新型抵押

物和完善抵押融资风险分担机制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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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ystematic study on the differential and common problems in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different types of natural resource factors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overall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natural resource factors, further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of
market entities, and unleashing new development momentum. From five dimensions—legal
system, property rights, market liquidity, pricing and financ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minent problems in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land resources, mineral
resources, water resources, forest resources and marine resources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it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including promoting the codified and
comprehensive legisl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constructing a diversified settlement mechanism
for property right disputes, establishing a nationally unified, multi-variety, integrated,
cross-regional and multi-stakeholder natural resource trading platform, forming a price formation
system featuring "market-based determination combined with government regulation",exploring
new types of collateral, and improving the risk-sharing mechanism for mortgage fin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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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然资源是生存之基、发展之要、民生之本、生态之依，合理配置并有效管理自然资源

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内在要求
[1]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是自然资源配置的两种重要方式。政府

调节通过法律、规划（计划）等手段纠正市场配置在某些领域或某些环节可能存在的“外部

性”或“非公平性”，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市场调节依据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

制等引导资源流向回报最高的地方，以实现短期利益最大化目标
[2-3]

。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

场关系是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的关键
[4]
，其重点在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20 年 3 月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

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旨在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生产要素的高效流动和优化组

合，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当前引入市场机制的自然资源要素包括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和海洋

资源等，不同的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化发育程度不一。土地资源市场包括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

和农用地使用权市场，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一级市场相对完善外，其他各类用地类型的一、

二级市场均不够完善规范。矿产资源市场包括探矿权市场和采矿权市场，矿业权一级出让市

场相对成熟，探矿权二级市场将逐步开放，采矿权市场基本成熟。海洋资源市场涉及海域使

用权和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其一、二级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均有待提高[5]。可以看出，各类自

然资源二级市场发育均不够成熟。目前，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市场机制建设已取得显著成

效，但其他自然资源资产的市场配置机制还有待完善
[6]
。经济发展是各类要素组合配置的结

果，某一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滞后会影响要素的整体配置效率。因此，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化改

革需树立系统性思维，增强各类要素、各项改革之间的衔接协调性
[7]
。

现有研究多集中在单一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研究
[8-12]

，往往忽视自然资源的整体性、

动态性和多用性等特征
[13]

。例如，同一区域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可能同时涉及土地资源、矿

产资源和森林资源，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还经常面临跨区域问题。已有研究尚未系统厘清影

响各类自然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关键障碍
[14]

。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需要集中力量解决

各类要素市场化存在的共性问题，并根据改革难易程度有序推进[15]。将自然资源要素视为整

体，系统研究不同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中的差异和共性问题，通过整体施策提高自然资

源配置效率，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释放新发展动能
[16]

。为此，本文从制度基础、

运行机制、稳定保障三个层面出发，选取法律、产权、市场流动性、价格、金融五个维度（简

称“五维”），审视当前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实践进展，剖析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完善路径和对策措施。

1 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进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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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法律维度：各类自然资源在法律体系建设上呈现差异化发展态势

土地资源领域法制建设相对成熟与完善，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第三

次修正，并及时更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矿产资源领域法制建设已

取得长足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全面系统修订和施行为矿产资源合理开发

利用提供了基本保障。水资源领域的法律法规仍不健全，目前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相关规定，部

分法规历时已久，难以适应当前形势和管理需要。森林资源领域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

林法》的第三次修正，但现行法律法规在林权流转和森林资产评估等关键领域尚不健全，制

约了森林资源多重效益的发挥
[10]
。海洋资源领域要素市场化法治建设相对滞后，这与海洋资

源市场化建设起步晚有很大关系。总体而言，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法律法规完备度要高于另

外三种资源，这种法律保障力度的不均衡，不仅揭示了自然资源法治化管理的进程差异，也

为未来完善整体性自然资源法律体系指明了重点方向。

1.2 产权维度：各类自然资源在产权明晰方面的工作重点和推进路径各有侧重

土地资源领域通过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以及存量、低效、闲置土地开发利用

等试点，探索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让、出租、抵押机制，极大增强了土地产权的流动性与完

整性。在矿产资源领域，明确了除特殊情形外，矿业权应优先采用招标、拍卖、挂牌等竞争

性出让方式，以此规范矿业权配置流程；同时，持续推进“净矿”出让制度落地，并开展探

明储量统一确权登记工作，着力破解矿业权与用地权交叉等长期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在水资源领域，水权分配通常由政府决定，水权交易制度改革仍处于试点阶段，产权界定模

糊制约了水权交易市场化进程
[17]
。在森林资源领域，我国已经历了三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仍在进行中，从集体产权逐步向“三权”分置转型，林权市场交易

不断活跃
[10]

，但也存在“一地多证”等历史遗留问题，导致实际交易过程中产权纠纷不断。

在海洋资源领域，海域使用权市场化出让逐渐增多但波动性较为明显，海域立体分层设权仍

处于探索阶段，政策未能体现出地区性差异
[12,18]

。总体而言，土地资源与森林资源的产权市

场化程度较为领先，矿产资源与海洋资源次之，水资源仍处于试点阶段，各类自然资源均存

在不同程度的产权制度不完善问题，限制了自然资源二级市场交易的发展[12,17,19-20]。

1.3 市场流动性维度：各类自然资源交易平台的信息化程度有所不同

土地资源领域通过土地二级市场改革与探索，创新性地研发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

“土地超市”交易平台——线上依托“互联网+政府”模式，精准匹配“我有地”与“我要

地”的供需双方；线下联动不动产、税务等部门实现业务协同办理。这一模式对提升土地流

转效率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矿产资源领域建立了全国性交易平台，通过“互联网+”整

合全国范围内的矿产资源信息与交易服务功能，破除信息壁垒，为矿业权出让提供透明化的

交易环境，为提高市场流动性提供基础支撑。水资源领域已构建国家、省、市三级水权交易

平台体系，实现了交易类型全覆盖，但整体交易规模较小，市场活跃度有限。森林资源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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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了碳汇交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相关交易平台，如黑龙江“龙江绿碳”省级交易平台、

湖南“碳绿潇湘”小程序、安吉两山竹林碳汇收储交易平台、浙江生态产品交易平台等，逐

步激活了林业资产流动性。海洋资源领域部分省份成立了产权交易中心，但海洋资源市场交

易平台建设和交易规则均较滞后，市场流动性相对较弱。总体而言，土地资源交易平台的信

息化程度最高，海洋资源和水资源交易平台的信息化程度有较大提升空间。各类自然资源平

台均存在交易规则不完善等问题。

1.4 价格维度：各类自然资源二级市场价格机制的成熟度呈现分异特征

土地资源二级市场已构建起价格体系基础框架且在核心领域趋于成熟，但区域成熟度分

化显著，东部及核心二线城市成熟度高，价格形成机制规范。不同地类二级市场价格机制完

善度不一，国有建设用地二级市场价格体系较成熟，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虽在部分地区试点

成效显现，但整体推广相对缓慢，土地二级市场价格体系整体未达完全成熟状态
[21]
。在矿产

资源领域，以竞争方式出让矿业权的采取不低于市场基准价的竞价机制，以协议方式出让矿

业权的按评估价值、市场价基准价就高确定，当前矿业权价格受政府影响较大，尚未形成以

市场为主导的定价机制。在水资源领域，我国水资源二级市场（即用水权交易市场）价格体

系处于初步成型但尚未成熟阶段，在用水权交易实施前，政府需结合水资源稀缺度、用水机

会成本及生态补偿标准等要素，制定用水权交易基准价，交易价格以市场调节为核心但不得

低于基准价。当前水资源价格机制存在严重扭曲，农业水利工程供水价格远低于成本，农业

水价整体偏低，导致水资源稀缺属性难以通过价格信号有效体现。森林资源二级市场价格体

系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仅在部分领域形成了初步定价逻辑，远未达到成熟水平。受树种、

林龄等因素差异的影响，难以形成统一的市场价格和交易标准。在海洋资源领域，目前已形

成《海域价格评估技术规范》，对海域价格评估方法和海域使用权出让、抵押、转让、收回、

征用评估及企业各种经济活动涉及的海域价格体系给出了评估要求，但尚未形成系统的价格

体系。此外，新型资源交易（如碳汇、生态旅游等）因区域政策差异和市场需求不足难以形

成统一参照。总体而言，各类自然资源二级市场均未形成完善的价格形成机制，自然资源要

素价格受政府影响较大，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有限，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价格机制的成熟度大

于其他三类资源。

1.5 金融维度：各类自然资源在融资方面实践进程不一

土地资源领域主要集中在土地经营权的抵押融资研究，包括抵押融资中土地经营权价值

评估[22]、意愿影响因素[23]、风险防范[24]等方面，但很多试点进展不容乐观，融资难度很大。

在矿产资源领域，目前我国在全球矿业金融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国内矿产资源制度与绿色

金融方面尚未有效衔接，矿业相关企业面临抵押融资难、抵押融资贵等问题
[25]
。水资源领域

主要集中在深化水利投融资改革，探索多渠道筹集水利建设资金，建立节水领域政府和银行

的合作长效机制，发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 PPP 模式，推广“节水贷”“取水贷”“水权

贷”等融资模式，不断推动绿色金融在水资源领域的发展
[26]
。森林资源领域在“福林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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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林预收益抵押贷款、林权抵押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形成了“资源—资产—资本”的转

化路径。在海洋资源领域，国家、地方层面发布了大量关于支持蓝色金融的政策文件，为蓝

色金融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金融机构推出了蓝色债券、蓝色基金等相关产品。但

从实践来看，我国蓝色金融规模仍然偏小，尚未形成多元化、市场化的融资体系
[27]

。总体而

言，森林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最大，形成了一批典型的案例，土地资源次之，而矿产资源、

水资源和海洋资源相对滞后。

综上所述，我国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在五大维度上呈现明显的梯次特征：土地资源

在各维度均处于领先地位，矿产资源在法律、产权与价格机制上跟进较快，森林资源在产权

创新与金融赋能方面亮点突出，而水资源与海洋资源整体改革进度相对滞后。这一多维差异

反映出自然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复杂性与阶段性，亟需通过制度协同、平台整合与机制创新等

措施，推动各类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向纵深发展。

2 当前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存在的突出问题

2.1 法律维度：自然资源综合立法紧迫

长期以来，我国自然资源采用分散管理方式，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

草原资源等分属不同行业部门管理，立法上多采用“单行法立法模式”，形成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等相关法律。这种分部门管理和“单行法立法模式”

虽然对各类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因忽视了自然资源的整体性、动

态性和多用性等特征，存在同一自然资源在不同的法律文件中规定冲突、不同自然资源之间

交叉重叠导致的权属纠纷、新型自然资源立法空白等问题，影响了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从

而降低自然资源利用效率。因此，亟需开展自然资源综合立法，对自然资源的概念给予科学

界定，对不同自然资源间的共性问题进行识别，对同一自然资源各类形态之间的转化情况予

以说明，进一步明确自然资源要素市场的法律地位，以实现自然资源的更高效配置和合理利

用
[28-29]

。

2.2 产权维度：产权交叉重叠现象明显

产权清晰明确是自然资源高效配置的前提。不同自然资源既存在物理、生态等属性上的

差异，又存在空间、行政区域上的重叠
[30]

。当前，我国自然资源产权体系已初步建立，但尚

未形成统一的自然资源产权市场，存在产权边界模糊、权力束交织重叠现象。土地资源、水

资源、海洋资源均涉及立体空间的使用问题，目前对同类自然资源在不同空间层次的确权，

尚未形成清晰且具有法律效力的空间分层确权制度和冲突协调规则[31-32]，这易引发同类自然

资源在立体空间开发中的权利冲突，进而影响自然资源的高效配置。土地资源与森林资源、

土地资源与矿产资源、矿产资源与森林资源、土地资源与海洋资源均存在空间重叠，目前对

于不同自然资源重叠空间的权利确定缺乏相应的法规规定，这不但影响自然资源的配置效率，

也有可能导致生态环境破坏
[5,30]

。因此，亟需从整体性视角出发，将各类自然资源置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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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权体系中，以解决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过程中的权利冲突问题。

2.3 市场流动性维度：市场交易平台和交易规则仍需健全

有效的交易平台、合理的信息共享机制和规范的交易规则有助于自然资源要素的高效配

置。当前，已经上线了中国土地市场网、中国矿业交易网、中国林业产业服务与交易平台、

中国水权交易所、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等相关平台，各省份也陆续设立了相关自然资源交

易平台。然而这些平台整体建设尚不完善，平台发布的供求信息相对较少，部分平台疏于维

护和管理，交易信息和数据更新不及时，数据查询功能暂不可用，用户体验感差，部分平台

形同虚设。目前，我国大多数的自然资源交易集中在同一地区，跨区域的自然资源交易相对

较少，且同一地区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源平台相互独立，导致交易信息互不共享，未能实现交

易平台的横向联动、纵向贯通，不利于自然资源交易数据的统计分析
[33]

。这与自然资源分部

门管理的行政方式或制度惯性有很大关系，难以打破不同部门之间的行政壁垒，对自然资源

数据的流动、开放、共享造成了不利影响
[34]

。此外，由于各类自然资源要素市场的交易规则

与配套服务尚不完善，一方面存在违规交易和隐形交易等问题
[35-36]

，另一方面存在大量的“沉

睡”资源资产尚未盘活问题，大大降低了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
[35]
。因此，亟需树立自然资源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一盘棋”思维，建立横向联动、纵向贯通的自然资源交易平台和明晰

的交易规则，打通各类自然资源之间的配置通道[7,15]。

2.4 价格维度：二级市场流转价格机制尚不成熟

价格是市场机制的基本信息传递通道和调节杠杆
[3]
。自然资源要素价格是在特定制度下

对其使用权价值的体现。长期以来，我国主要以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为基础进行定价，为防

止市场失灵，采取以政府定价为主、市场定价为辅的方式
[5,37]

。根据《自然资源价格评估通

则》，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公示土地资源、海域资源等基准价，在基准价的基础上采取上下

浮动的方式来定价。自然资源要素一级市场价格基本由政府调节，自然资源要素二级市场可

由市场进行定价。目前，我国城市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价格体系已相对完善，

而林草等资源的有偿使用价格体系还在逐步完善中
[5]
。各类自然资源要素二级市场均未建立

完善的流转价格形成机制，使得自然资源要素二级市场转让费用过低或过高，难以客观、真

实地反映自然资源使用权的价值。例如，不同地区土地流转价格差异较大[38]，部分地区土地

资源市场价格存在不同程度的价格倒挂现象
[39]
；林地资源价格以目测估算为主，估算结果与

实际价格存在较大偏差；水资源费以专家决策的形式来确定，测量标准依据尚不充分
[40]
。同

时，政府对价格的引导机制尚不健全，存在以行政手段干预自然资源要素流转价格的现象，

导致自然资源要素流转价格扭曲[41]。因此，亟需进一步完善自然资源要素流转的价格形成机

制，合理评估自然资源价值，既要防止价格过低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与资源浪费，也要避免因

价格过高抑制合理需求，推高生产成本
[6]
。此外，还需健全政府对价格的引导机制和市场价

格风险防范机制
[38]
，以促进自然资源要素价格在合理区间内平稳运行，有效防范市场风险。

2.5 金融维度：抵押融资模式有待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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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融资是金融领域的一种关键融资手段，是指资金需求方以抵押物作为抵押担保，向

金融机构申请并获取资金。抵押融资的关键是抵押物。自然资源要素通常以其产权作为抵押

融资的担保物，当债务人无法清偿到期债务时，债权人可依法对自然资源要素的使用权进行

拍卖、变卖或者折价以偿还债款。然而，在担保物竞争环境下，土地经营权、林权、海域使

用权等抵押物属于弱势担保物，其信贷控制风险能力有限[42]。土地、森林、海洋等资源因其

价值受外部环境（如气候变化）、产品经济效益和市场交易机制等影响较大，市场价值确认

缺乏相应的参考标准，且具有开发前期投资额大、回收周期长的特点
[12]

。抵押物还可能存在

损毁或灭失的风险，银行很难及时发现和管控，一旦发生风险会给银行带来巨大损失
[43]
。此

外，土地资源（主要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森林资源、矿产资源、海洋资源等自然

资源仍普遍存在权属界定不清问题。在此类产权抵押融资中，银行担心未来实现抵押权时会

面临处置难、清偿难等风险，导致不良贷款，因而不愿贷、不敢贷。即便提供贷款，也会设

置较多约束条件，且抵押率普遍偏低。目前，针对银行开展自然资源要素以产权作为抵押融

资的激励政策和风险分担机制尚不成熟，金融机构对于自然资源资产抵押融资持审慎态度
[44]

。

因此，亟需创新抵押融资模式以拓宽融资渠道，在传统产权抵押融资模式的基础上开拓新型

抵押物，在降低金融机构风险的同时满足不同经营主体的差异化融资需求[45]。政府应对实现

抵押融资的金融机构给予财政、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并完善抵押融资风险分担机制，以

促进自然资源要素的高效流转。

3 基于“五维”角度深化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路径及对策

3.1 法律维度：推动自然资源法典化综合立法

自然资源综合立法应从顶层设计入手，确立整体性治理原则，清晰界定自然资源的概念

内涵，构建产权清晰的资源产权结构体系，并界定不同所有者的职责范畴。在此基础上，对

自然资源产权的主体、客体、权利内容及其变动规则进行统一规范，从而为各类自然资源单

行法提供共同遵循的基础性法律框架。此举有助于化解因立法分散化所带来的规则重叠与冲

突问题，并弥补相关领域的制度空白。在立法模式上，宜采用与民法典相协调的法典化立法

模式，而非整合法或基本法立法模式。原因在于，整合法立法模式仅对现行单行法进行归类

汇编，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律碎片化问题；基本法立法模式虽在形式上确立自然资源基本法

对各单行法的统领地位，但仍难以解决各法之间的规范冲突与内容重叠问题。而法典化立法

模式则要求立法者以现行成文法为基础，通过系统梳理、精简冗余、整合关联规范并填补制

度缺漏，进而构建逻辑严谨、结构清晰的自然资源法典
[46]

。该法典在层级上介于宪法与单行

法之间，与行政法、民法等部门法位阶相当，既以宪法为依据，又对各类自然资源单行法及

相关规范性文件发挥统领作用；在横向衔接上，需注重与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协调。

在立法结构方面，可设置总则与分则两部分。总则部分包括基本概念、立法目标、基本原则、

基本制度及法律责任等内容；分则部分依据科学的分类标准，对各类自然资源的具体法律制

度进行系统整合，提取其共同规则并构建具有针对性的规范章节。通过编纂自然资源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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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自然资源的系统保护与合理利用确立一个科学规范、权责明晰的法治框架。

3.2 产权维度：构建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针对自然资源产权边界模糊、权力束交织重叠所带来的冲突问题，亟需构建跨部门、跨

区域的协同治理框架，形成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在组织架构方面，建议建立由自然资源

部门牵头，农业农村、水利、司法等多部门组成的联席会议机制与权属纠纷协调领导小组，

明确职责分工。在工作机制方面，可借鉴安徽省金寨县化解林权登记权属交叉重叠问题的经

验，采用取证、核实、化解的工作机制。其中，“取证”机制是指权属纠纷协调领导小组通

过多方收集权属档案，全面梳理与辨析引发争议的自然资源权属历史沿革，严格依据相关法

律法规与政策文件确定界址，并通过召开矛盾调节会等方式化解争议；“核实”机制是指权

属纠纷协调领导小组及相关人员，携带专业技术人员开展现场指界，确定宗地四至，双方权

利人在现场对指定的界址签字确认；“化解”机制是指对短期内难以解决的争议，可先划定

争议范围、核实地块边界，设立为争议宗地并保留矢量数据，采取争议暂存与数据化管理的

方式。在实施取证、核实、化解的工作机制时，可成立“三老”（老党员、老干部、老队长）

专班，发挥其熟悉乡情、威信较高的优势，协助指界与调解，提升群众参与度与认可度。在

技术支撑方面，强化“一张图”在权属管理中的基础作用。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为底

图，整合森林、土地、海域等各类数据，构建统一的自然资源管理“一张图”，实现图、属、

档关联的统一产权底板，为纠纷化解提供权威依据。在制度方面，推进土地、海域等自然资

源立体分层确权，明确权利性质、界限及法律关系，为自然资源全方位管理提供制度保障。

3.3 市场流动性维度：打造规范高效的自然资源要素二级交易市场

针对自然资源要素信息流通不畅、交易规则与配套服务尚不完善等问题，亟需构建全国

统一、多品种、深层次、跨区域、多主体参与的自然资源要素交易平台。“多品种”即交易

平台集合土地、矿产、水、森林、草原、海洋等各类自然资源交易信息；“深层次”即给自

然资源上户口，构建自然资源全链条管理机制，包括交易前的信息发布、交易后的监督管理

及后续的资源流转等信息，定期召开自然资源管理业务培训和经验交流会；“跨区域”即打

破自然资源交易的区域壁垒，促进自然资源在不同区域间的合法、合规、合理交易；“多主

体”即自然资源交易平台提供政府、企业、社会各界人士的不同接口，在保密原则下确保不

同主体的自然资源信息获取需求。通过整合各类分散平台，构建全国统一的自然资源要素二

级市场交易平台，减少信息不对称，防止隐形交易发生。在交易规则与配套制度方面，尽快

明确自然资源要素二级市场的法律地位，尽量精简政策文件的原则性要求，并制定与政策文

件相配套的可操作性实施细则。对于一些经过实践检验的行之有效政策条例，可通过法定程

序上升为国家法律法规，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收益分配和监督监管等

相关基础制度，加强空白和模糊地带的规则制定，确保自然资源要素市场高效运转。

3.4 价格维度：健全自然资源要素二级市场流转价格机制

自然资源要素二级市场应构建“市场决定+政府调控”的价格形成体系，以完善市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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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形成机制、健全政府价格引导机制和市场价格风险防范机制。在具体实践中，政府可根据

区域实际确定自然资源要素流转的底价和最高限价。在底价基础上，采取市场自由竞争的方

式，形成自然资源要素流转的市场价格。当市场价格触及最高限价时，立即启动熔断机制，

既规避自然资源要素流转价格过低引致的自然资源粗放利用问题，又防范价格过高催生的

“炒作”乱象。同时，建立“年度评估+动态修正”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针对工业用地价

格倒挂等现实问题，推行“弹性出让年限+阶梯地价”模式，依据土地实际使用效率实现地

价动态优化。政府应强化价格信号引导功能，搭建资源价格公示平台，定期发布各类资源价

格指数及趋势分析报告，为市场主体提供决策依据。政府应恪守“不下指标、不定任务、不

选主体、不代签约”的权责边界，仅承担引导者和裁判员角色。此外，应构建一个多元化的

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箱”，实施分级分类的精准施策。针对价格剧烈波动、市场垄断等不同

风险情景，需预设差异化的应对预案，以提升调控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同时，通过依法公开

披露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发挥其警示与震慑效应，从而全面强化市场价格风险防控体系，维

护二级市场流转的稳定性。

3.5 金融维度：创新自然资源要素抵押融资模式

自然资源要素抵押融资模式创新可从开拓新型抵押物和完善抵押融资风险分担机制两

方面协同推进。在开拓新型抵押物方面，需突破单一抵押物局限，探索向多元化组合模式转

型。例如，将传统林权、矿业权抵押，延伸为“林权+碳汇收益权质押”“矿业权抵押+矿产

品预售权”等组合形态。组合抵押物价值评估采用“分类评估+加总核算”方式，不动产部

分（如林权、矿业权）通过市场法、收益法或成本法评估；动产部分中，矿产等大宗性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定价，林木、水产品等生物类资产借助生产模型预估其价值，碳汇等环境权益

类资产则运用影子价格模型测算；最终将不动产和动产评估价值叠加，形成组合抵押物总评

估值，金融机构据此设定抵押率来核定贷款额度。在完善风险分担机制方面，可构建“政府

担保基金+专业担保公司+银行”三方协同模式。政府通过信用担保支持抵押物或财务指标欠

佳但发展潜力大的融资主体，并以担保基金弥补抵押物处置缺口；第三方担保机构为抵押能

力不足的主体提供增信服务；银行作为资金供给方负责贷款发放。三方按比例分担风险，可

显著降低银行信贷风险，提升融资效率。

4 结语

自然资源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和多用性等特征，不同类型自然资源和同一类型不同空间

的自然资源间的要素配置和权利实现相互影响。当前分部门管理的行政方式严重阻碍了自然

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加强自然资源的融合管理刻不容缓。本文选取了法律、产

权、市场流动性、价格、金融五个维度分析了各类自然资源研究进展和存在问题，进而基于

自然资源整体性视角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五个维度间相互影响，其中法律、产权在五个维度

中优先级靠前，因为只有在法律上给予明确规定、产权清晰明了，才能更好地推进自然资源

要素市场化改革，而目前这两个维度的研究明显滞后。此外，无论哪一维度均存在政府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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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市场化主导作用不足现象。今后应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职责范围，把该还给

市场的权利还给市场，政府做好裁判员角色。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选取了五个维度进行分析，每个维度也仅选择能体现自然资源整

体性的突出问题展开。今后的研究可纳入更多维度，每个维度加入更多问题进行探讨，并适

当引入定量化分析，以提高研究的完整性与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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